
學校名稱：
列印日期： 2025/12/29 校2. 校地校舍面積(10月填報)

第11310期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
學年度 學校名稱

校舍 數量 面積

平方公尺

合計(校舍總樓地板面積)

校地 面積

平方公尺

合計

1.普通教室

2.特別教室

3.實習工場及實驗室

4.教師研究室

5.學生研究室

6.辦公室

7.會議室

8.禮堂

9.圖書館

10.體育館(含學生活動
中心)

11.餐廳

12.學生宿舍

13.單身教職員宿舍

14.有眷教職員宿舍

15.其他

註：依主要用途別列，面積不重覆填列，走廊、樓梯、廁所等含於該建築面
積內。

 ( 1 公頃=1 萬平方公尺 )

1.可使用校地

 (1)校舍占地面積(指建築物之地基)

 (2)運動場地(以露天者為限)

 (3)其他校地(花圃、空地、道路等)

2.無法使用校地

註：校地以現有使用面積填寫：含租借入，不含租借出部分

(間)

(間)

(間)

(間)

(間)

(座)

(座)

(座)

(座)

(床位)

(床位)

(戶)

游泳池：

1.室外游泳池：25m x 15m

2.室內游泳池：25m x 15m

(請選擇較接近之尺寸擇一填報)

座，50m x 25m

座，50m x 25m

座。

座。

縣市別

 74,309

 11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臺南市

 66  9,459

 60  9,735

 173

 125  6,730

 26  2,000

 7,895

 6  1,204

 0  0

 1  3,314

 0  0

 2  1,547

 1,958  28,656

 116  3,596

 0  0

 0

 191,687

 13,562

 52,162

 125,963

 0

 0  0

 0  0

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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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
列印日期： 2025/12/29 校2. 校地校舍面積(10月填報)

第11310期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
學年度 學校名稱

校舍 數量 面積

平方公尺

合計(校舍總樓地板面積)

校地 面積

平方公尺

合計

1.普通教室

2.特別教室

3.實習工場及實驗室

4.教師研究室

5.學生研究室

6.辦公室

7.會議室

8.禮堂

9.圖書館

10.體育館(含學生活動
中心)

11.餐廳

12.學生宿舍

13.單身教職員宿舍

14.有眷教職員宿舍

15.其他

註：依主要用途別列，面積不重覆填列，走廊、樓梯、廁所等含於該建築面
積內。

 ( 1 公頃=1 萬平方公尺 )

1.可使用校地

 (1)校舍占地面積(指建築物之地基)

 (2)運動場地(以露天者為限)

 (3)其他校地(花圃、空地、道路等)

2.無法使用校地

註：校地以現有使用面積填寫：含租借入，不含租借出部分

(間)

(間)

(間)

(間)

(間)

(座)

(座)

(座)

(座)

(床位)

(床位)

(戶)

游泳池：

1.室外游泳池：25m x 15m

2.室內游泳池：25m x 15m

(請選擇較接近之尺寸擇一填報)

座，50m x 25m

座，50m x 25m

座。

座。

縣市別

 42,358

 11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臺北市

 63  6,602

 40  4,207

 1,059

 22  761

 2  143

 2,091

 4  563

 0  0

 1  2,038

 1  2,776

 0  0

 768  12,333

 0  0

 0  0

 9,785

 73,601

 7,448

 2,979

 39,773

 23,401

 0  0

 0  0

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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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
列印日期： 2025/12/29 校2. 校地校舍面積(10月填報)

第11310期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
填表說明：  

學年度[當期資料] 
1.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，並以 10 月 15 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，例如：113 年 10 月填報 113 年 10 月 15 日現有資料為填報基

準。 

校舍 

1. 請依校舍【1.普通教室；2.特別教室；3.實習工場及實驗室；4.教師研究室；5.學生研究室；6.辦公室；7.會議室；8.禮堂；

9.圖書館；10.體育館(含學生活動中心)；11.餐廳；12.學生宿舍；13.單身教職員宿舍；14.有眷教職員宿舍；15.其他】等類

別分別填選其數量及面積，其中【3.實習工場及實驗室；6.辦公室；15.其他】等 3 項，僅需填報總面積(平方公尺)即可。 

(1) 特別教室：係指專門用途之教室，例如視聽教室、美勞教室、音樂教室、軍訓教室、繪圖教室、打字教室等。  

(2) 辦公室：包括校長室、教職員辦公室、會客室、保健室、教師休息室等。  

(3) 圖書館：包括資料館、閱覽室、陳列室、書庫等；系所之小圖書室，可列為辦公室或圖書館面積(不重覆)，但不列入圖

書館座數計算。 

(4) 體育館：包括學生活動中心，不含露天之運動場地。  

(5) 餐廳：包括廚房；餐廳如附設於其他建築中，其他建築屬於餐廳之面積須扣除，面積不重覆計算。  

2. 請依主要用途別列計，面積不得重覆填列；另走廊、樓梯、廁所等含於該建築面積內。  

3. 校舍以現有使用面積填報，包括租借入者，不包括租借出者。  

4. 本表【學生宿舍床位數量(C)】=【校 3.學校自有學生宿舍之校內非 BOT 之男女加總床位數  (A)】+【校 4.學校租用學生宿

舍之男女加總床位數(B)】 (即 C= A+B)。 

校地 

1. 請依校地類別【可使用校地；無法使用校地】分別填選其面積。可使用校地：係指可使用校地之面積應等於校舍占地面積

(指建築物之地基)、運動場地(以露天者為限)、其他校地(花圃、空地、道路等)之面積相加。 

(1) 校舍占地面積(指建築物之地基)：已建校舍之校地。 

(2) 其他校地：指花圃、道路、未興建之空地、露天停車場…等。 

2. 面積：1 公頃=1 萬平方公尺。 

3. 校地以現有使用面積填報，包括租借入者，不包括租借出者。  

游泳池 1. 請依【室外游泳池、室內游泳池】等類別選擇較接近之尺寸擇一填報。  

備註 

1. 本表資料不包括學校附設醫院、農林畜牧作業組織(例如附設醫院、附設農場、附設林場)之場地及建築。 

2. 本表數字請以整數填列，小數點四捨五入。  

3. 校舍校地若分屬不同縣市，依各縣市別填報。  

表冊對應單位 
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「教育部統計處」、「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」、「高等教育評鑑中心」及本部相關單位，各單位

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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